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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期間：111年 04月 01日起至 111年 09月 30日止。 

二、 抽獎資格： 

活動截止日前完成下列業務申辦者（申辦時間溯及既往），每完成乙項申辦

可享乙次抽獎機會（非自然人及本行員工除外），機會累計，辦得愈多中獎

機會愈大。 

(一) 申辦存款、信託、保險、信用卡之電子帳單。 

抽獎機會分項計算；惟期間如本行整合存款、信託、保險業務為綜合

對帳單，則申辦電子綜合對帳單者以乙次抽獎機會採計。 

(二) 申辦網路銀行下載行動銀行 APP，並設定快速登入功能。 

三、 抽獎獎項： 

(一) 首獎 2名：各獲得 Apple iPhone13 128G (價值 25,900) 

(二) 幸運獎 5名：各獲得 Apple Watch S7 41mm(GPS) (價值 11,900) 

四、 抽獎日期與中獎名單公布方式：111年 10月底前，將由律師見證，於本行

總行現場抽獎，並將中獎名單公布於本行官網。 

五、 領獎辦法：中獎者將由本行個別通知或可主動與本行聯繫，約定領獎時間

及地點（本行任一分行）。 

六、 領獎期限：111年 12月 31日。 

七、 注意事項： 

(一) 本活動獎項限中獎者本人填寫「獎項領取申請書」領取，並同意本行

自指定之本人帳戶代扣所得稅（金額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不

得要求退換、更換、折抵現金、或轉讓予他人。 

(二) 若因中獎者留存於本行之通訊資料填寫不完整或錯誤、或因其他不可

歸責於本行之原因致相關通知無法送達者，逾領獎期限即視為中獎者

自行放棄領獎資格。 

(三) 中獎者截至領取活動獎項前，原參加抽獎資格條件應仍持續符合，否



則喪失領獎資格。參加資格條件以本行電腦系統之紀錄與本行認定為

準，本行保留確認客戶是否符合本活動參加資格及領獎資格之權利。 

(四) 本行非活動獎項之供應商，並無代理、合夥、經紀或提供保證之關

係，對商品不負任何擔保責任，其瑕疵與保固由中獎者逕洽供應商。 

八、 稅法相關提醒事項： 

(一)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中獎者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如本年度

兌領獎品價值累計超過新台幣 1,000元者，將列入本年度之個人綜合

所得稅申報。 

(二) 獎項價值超過新台幣 20,000元者，本行將代扣中獎者需繳納之 10%中

獎所得稅；價值超過新台幣 1,000元者，本行得要求中獎者檢附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以利本行開立所得稅扣繳憑單。 

1、 中獎者若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包含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

達 183日之本國人、外國人以及大陸人士)，不論中獎金額多寡

皆須依法先行代扣 20%稅額，且本行得要求中獎者檢附護照影本

及載有「統一證號」之文件影本。 

2、 中獎者若為未成年人，本行得要求檢附戶籍謄本並提出法定代理

人同意書，以供本行依法開立扣繳憑單。 

(三) 倘中獎者不願提供相關資料或未繳納應繳稅額導致領獎期限前未完成

領獎手續等相關事宜者，即視為自動放棄領獎資格，事後不得再提出

其他任何要求；另若中獎者所提供之相關資料有誤時，本行得依中獎

者過去留存於本行之既有資料逕行更正。 

(四) 中獎者參加本活動所需支付之任何稅捐係屬中獎者依稅法之規定所須

履行之義務，概與本行無關，倘有稅務法令適用之爭議者，由中獎者

自行向開徵機關提出申訴。 

(五) 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九、 本行保留得隨時變更、暫停、取消、終止本活動之權利，如有任何變動，

悉依本行網站之最新公告為準，如有任何未盡事宜，悉由本行依中華民國

法律解釋之。 


